
海珠区素社街道关于中部片区品质提升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编制单位遴选

工作的公告

根据上级工作部署及 2025 年工作计划，海珠区素社街道

需选取企业为中部片区品质提升项目（其中包含 7 个子项目）

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编制等服务，欢迎符合条件

的企业报名参加本次遴选，具体如下：

一、项目名称

海珠区素社街道基立南社区、万寿北社区宜居改造项目

金汇社区、素社中社区宜居改造项目

蟠龙社区宜居改造项目

稔岗社区消防联防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素人文化街区升级改造项目

素藴水岸品质提升项目

海珠区素社街道素社东社区宜居改造项目

二、工作内容

编制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建议书。按国家、省、

市、区现行的有关技术规范及标准要求编制，并最终取得政府

主管部门相关批文等配套服务。具体工作内容如下：1、按照



国家发改委有关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内容和深度等要求，

对项目进行全面技术经济分析的科学论证，对项目有关的自然、

社会、经济、技术等进行调研、分析比较以及预测建成后的社

会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并针对方案综合论证项目建设的必

要性，经济上的合理性，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适应性以及建设条

件的可行性，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2、按照建设主

管部门有关项目建设方案联审决策的有关要求，对项目建设背

景和必要性、需求和产出方案、选址与要素保障、建设方案、

项目运营方案、投融资和财务方案、项目影响效果、项目风险

管控以及树木保护、历史文化风貌保护等各专章进行全面分析

论证。 3、服务内容还包括为编制报告而进行的所有调查、踏

勘、资料收集、过程汇报、评审汇报等工作；以及协助业主进

行项目评审及文件的报批工作等。

三、服务费用

服务费用均参考《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

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计价格［1999］1283 号）、《转发国家

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粤价

［2000］8号）、《海珠财局关于初步设计概算中“工程建设其它

费用”取费标准编制指引》（海财通【2025】17 号）定价。

海珠区素社街道基立南社区、万寿北社区宜居改造项目总

投资 2997.32 万元，即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用约 7.67 万元，

项目建议书编制费用约 3.84 万元；金汇社区、素社中社区宜



居改造项目总投资 5025.62 万元，即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用

约 10.64 万元，项目建议书编制费用约 5.32 万元；蟠龙社区

宜居改造项目总投资 2998.83 万元，即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

用约 7.68 万元，项目建议书编制费用约 3.84 万元；稔岗社区

消防联防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总投资 8400 万元，即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费用约 15.58 万元，项目建议书编制费用约 7.79 万

元；素人文化街区升级改造项目总投资 1500 万元，即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费用约 4.8 万元，项目建议书编制费用约 2.4 万

元；素藴水岸品质提升项目总投资 1500 万元，即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费用约 4.8 万元，项目建议书编制费用约 2.4 万元；

海珠区素社街道素社东社区宜居改造项目 1502.23 万元，即可

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用约4.8万元，项目建议书编制费用约2.4

万元。上述服务费控制价共计约 83.96 万元。

由报名企业自行报价；最终结算价以财评或经建设单位确

认的第三方核定的概算审核结果，按本次报价下浮率计算为准。

若项目被否决，则取消对应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和项目

建议书编制费。

四、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独立履约能力。

（二）具有总承包资质或工程咨询资质。

（三）具有与开展项目工作相适应的工程咨询、城乡规划

资质。



（四）具有与工程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咨询、造价、规划等

方面的专业人员，并具有从事工程建设咨询的经验。

（五）2023-2025 年没有处于企业被接管、破产或关、停、

并、转状态及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没有被政府有关部门取消在

本地投标资格的处罚记录或其他情况（至本项目发包公告之日

止，通报或处罚有效期已经期满的除外）。

五、报名资料需提交资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及企业简介。

（二）本公告第四款“资格要求”第（二）至（五）条的

相关证明材料，及附件《申请人声明》（加盖企业公章）。

（三）《报价书》（加盖企业公章）、服务方案。

（四）申请企业需自备资格审查文件的密封袋，装订成册

封面及每页均加盖单位公章，封面注明公司名称、联系人、联

系电话。

本单位将对申请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核对，如发现有弄虚

作假的，由申请企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六、资格审查及企业的确定方式

（一）资格审查及选定由素社街道城管办组织，对报名企

业进行综合评选，择优选取综合得分最高的企业为中选服务企

业，评选过程接受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的监督和指导，街道

纪检部门备案。

（二）申请企业应至少满足 3 家，若申请并通过资格审查



的单位不足 3 家，则适当延长公告时间；企业资格审查、评审

由素社街道评审小组共同见证，经评审小组通过对申请企业进

行综合评定，最终选定中标单位。最终选取综合得分最高的企

业 1 家。

七、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报名时间：2025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8

日，工作日 9:30 至 11:30 或 14:30 至 17:30。

（二）报名地点：海珠区前进路基立北街 18 号素社街道

办事处一楼城市管理办公室。

（三）联系人：张先生，联系方式：020-84429252。

八、注意事项

（一）本项目编制费支付时间以海珠区财政拨款时间为准。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报名，只选定 1 家企业对项目提

供编制服务。

（三）如报名的第三方单位不足三家，本单位可以发出补

充公告，适当延长报名时间。

（四）本项目具体事项最终解释权由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

府素社街道办事处负责。

附件：《申请人声明》

素社街道办事处

2025 年 11 月 26 日



申请人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素社街道办事处：

本公司就中部片区品质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

议书编制服务公司遴选的申请工作，作出以下承诺：

1、申请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

2、申请人没有处于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

处罚期内；

3、申请人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

4、申请人在投标报名截止时间前 3 年内投标人没有重大

违法、违规问题（以行政主管部门或法院或检察院书面认定为

准）。

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经查实，

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并自动退出本次招投标，承担由此带

来的法律后果，

申请人：

年 月 日


